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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九條之一  汽車定期

檢驗之項目及基準，依

下列規定： 

一、引擎或車身（架）

號碼及拖車標識牌

與紀錄相符，號牌

完好，並依規定懸

掛。除小型車附掛

之拖車外，拖車標

識牌及車身（架）

號碼打刻應符合附

件十七之規定。 

二、消音器作用正常，

排氣管完好，排放

空氣污染物符合管

制規定。 

三、腳煞車、手煞車效

能、平衡度合於規

定。 

四、前輪側滑度合於規

定。 

五、各種喇叭應合於規

定且不得裝設可發

出 不 同 音 調之 喇

叭。 

六、各種燈光完備，作

用正常。依第二十

三條規定辦理頭燈

設備變更者，其燈

光應符合附件十五

之變更檢驗規定。 

七、車輛尺度、顏色、

車身式樣與紀錄相

符，車身標識完好

合於第四十二條之

規定，自中華民國

九十四年一月一日

起，大客車車重應

與紀錄相符。 

八、車窗、擋風玻璃未

第三十九條之一  汽車定期

檢驗之項目及基準，依

下列規定： 

一、引擎或車身（架）

號碼及拖車標識牌

與紀錄相符，號牌

完好，並依規定懸

掛。除小型車附掛

之拖車外，拖車標

識牌及車身（架）

號碼打刻應符合附

件十七之規定。 

二、消音器作用正常，

排氣管完好，排放

空氣污染物符合管

制規定。 

三、腳煞車、手煞車效

能、平衡度合於規

定。 

四、前輪側滑度合於規

定。 

五、各種喇叭應合於規

定且不得裝設可發

出 不 同 音 調之 喇

叭。 

六、各種燈光完備，作

用正常。依第二十

三條規定辦理頭燈

設備變更者，其燈

光應符合附件十五

之變更檢驗規定。 

七、車輛尺度、顏色、

車身式樣與紀錄相

符，車身標識完好

合於第四十二條之

規定，自中華民國

九十四年一月一日

起，大客車車重應

與紀錄相符。 

八、車窗、擋風玻璃未

為加強營業大客車之安全

管理，並督促營業大客車

落實車輛保養工作，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九月一

日起營業大客車不分出廠

年份每次定期檢驗均須檢

附合法汽車修理業者出具

四 個 月 內 保 養 紀 錄 表

(卡)，爰修正第三十九條

之一第二十四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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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 貼 不 透 明反 光

紙，計程車車窗玻

璃除依規定標識車

號外，並不得黏貼

不透明之色紙或隔

熱紙。 

九、雨刮、照後鏡完

備，平頭大型車有

前照鏡。 

十、座位數應與行車執

照 登 載 核 定數 相

符。中華民國八十

年七月一日以後新

登記領照之各類車

前排及小客車全部

座位安全帶完備。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二月一日起營業

大客車全部座位應

裝置安全帶。但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登

檢領照且不行駛高

速 公 路 、 快速 公

路、快速道路或標

高五百公尺以上山

區道路之市區公車

及一般公路客運車

輛 ， 除 前 排座 位

外，得免裝設。 

十一、大客車、大貨

車、曳引車、小

型車附掛之廂式

拖車及幼童專用

車應備有合於規

定之滅火器，其

規定如附件五，

並自中華民國九

十三年十月一日

起，使用之滅火

器應為符合中華

民國國家標準之

汽車用滅火器，

且大客車應於車

黏 貼 不 透 明反 光

紙，計程車車窗玻

璃除依規定標識車

號外，並不得黏貼

不透明之色紙或隔

熱紙。 

九、雨刮、照後鏡完

備，平頭大型車有

前照鏡。 

十、座位數應與行車執

照 登 載 核 定數 相

符。中華民國八十

年七月一日以後新

登記領照之各類車

前排及小客車全部

座位安全帶完備。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二月一日起營業

大客車全部座位應

裝置安全帶。但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登

檢領照且不行駛高

速 公 路 、 快速 公

路、快速道路或標

高五百公尺以上山

區道路之市區公車

及一般公路客運車

輛 ， 除 前 排座 位

外，得免裝設。 

十一、大客車、大貨

車、曳引車、小

型車附掛之廂式

拖車及幼童專用

車應備有合於規

定之滅火器，其

規定如附件五，

並自中華民國九

十三年十月一日

起，使用之滅火

器應為符合中華

民國國家標準之

汽車用滅火器，

且大客車應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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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後半段乘客取

用方便之處，另

設一具汽車用滅

火器。雙節式大

客車各節車廂及

市區雙層公車各

層車廂，應依前

述規定分別設有

對應數量之汽車

用滅火器。 

十二、計程車執業登記

證插座完好，位

置合於規定；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 年 七 月 一 日

起，計費表正面

黏貼有效期限內

之輪行檢定合格

單。 

十三、曳引車、經核可

附掛拖車之小型

車及拖車除依照

一般汽車檢驗規

定外，其聯結設

備應完善；拖車

煞車效能平衡度

合於規定；煞車

燈、方向燈、號

牌燈、車寬燈、

倒車燈、尾燈、

危險警告燈及反

光標識良好，位

置合於規定。 

十四、大貨車及拖車左

右兩側之防止捲

入裝置與後方之

安 全 防 護 裝 置

（或保險槓）合

於規定。 

十五、使用燃料為液化

石油氣者，應檢

附一個月內經合

格工廠檢測合格

之紀錄表。使用

輛後半段乘客取

用方便之處，另

設一具汽車用滅

火器。雙節式大

客車各節車廂及

市區雙層公車各

層車廂，應依前

述規定分別設有

對應數量之汽車

用滅火器。 

十二、計程車執業登記

證插座完好，位

置合於規定；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 年 七 月 一 日

起，計費表正面

黏貼有效期限內

之輪行檢定合格

單。 

十三、曳引車、經核可

附掛拖車之小型

車及拖車除依照

一般汽車檢驗規

定外，其聯結設

備應完善；拖車

煞車效能平衡度

合於規定；煞車

燈、方向燈、號

牌燈、車寬燈、

倒車燈、尾燈、

危險警告燈及反

光標識良好，位

置合於規定。 

十四、大貨車及拖車左

右兩側之防止捲

入裝置與後方之

安 全 防 護 裝 置

（或保險槓）合

於規定。 

十五、使用燃料為液化

石油氣者，應檢

附一個月內經合

格工廠檢測合格

之紀錄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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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為壓縮天然

氣者，應檢附一

個月內經車輛專

業技術研究機構

依附件十三壓縮

天然氣汽車燃料

系統定期檢驗規

定檢驗之壓縮天

然氣燃料系統定

期檢驗合格紀錄

表。 

十六、裝載砂石、土方

之傾卸式大貨車

及傾卸式半拖車

貨廂容積應合於

規定。 

十七、大客車尺度除全

長、全寬、全高

應符合第三十八

條規定外，中華

民國九十三年六

月三十日以前新

登記領照之大客

車，其車身各部

規格應符合附件

六之二規定；中

華民國九十三年

七月一日以後新

登記領照之大客

車，其車身各部

規格應符合附件

六之一規定；雙

節式大客車應符

合附件六之三規

定；市區雙層公

車應符合附件六

之四規定。 

十八、總聯結重量及總

重量在二十公噸

以上之新登檢領

照汽車，自中華

民國八十八年九

月二十三日本規

則修正發布施行

燃料為壓縮天然

氣者，應檢附一

個月內經車輛專

業技術研究機構

依附件十三壓縮

天然氣汽車燃料

系統定期檢驗規

定檢驗之壓縮天

然氣燃料系統定

期檢驗合格紀錄

表。 

十六、裝載砂石、土方

之傾卸式大貨車

及傾卸式半拖車

貨廂容積應合於

規定。 

十七、大客車尺度除全

長、全寬、全高

應符合第三十八

條規定外，中華

民國九十三年六

月三十日以前新

登記領照之大客

車，其車身各部

規格應符合附件

六之二規定；中

華民國九十三年

七月一日以後新

登記領照之大客

車，其車身各部

規格應符合附件

六之一規定；雙

節式大客車應符

合附件六之三規

定；市區雙層公

車應符合附件六

之四規定。 

十八、總聯結重量及總

重量在二十公噸

以上之新登檢領

照汽車，自中華

民國八十八年九

月二十三日本規

則修正發布施行



6 
 

日起，應裝設行

車紀錄器；其為

八公噸以上未滿

二十公噸之新登

檢領照汽車，自

中華民國九十年

一月一日起，亦

同。自中華民國

九十六年二月一

日起營業大客車

應裝設行車紀錄

器。並應檢附行

車紀錄器經定期

檢 測 合 格 之 證

明。 

十九、應查驗罐槽車之

罐 槽 體 檢 驗

（查）合格之有

效證明書。 

二十、裝載砂石、土方

之傾卸框式半拖

車及裝載砂石、

土方且總重量在

二十公噸以上之

傾 卸 框 式 大 貨

車，應依規定裝

設載重計，其實

施日期由交通部

另定之。 

二十一、裝載砂石、土

方之傾卸框式

大貨車及半拖

車，自中華民

國九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應

裝設合於規定

之轉彎及倒車

警報裝置。 

二十二、幼童專用車及

校車之車身左

右兩側與後方

車身標示之倒

三角形黃色部

分，自中華民

日起，應裝設行

車紀錄器；其為

八公噸以上未滿

二十公噸之新登

檢領照汽車，自

中華民國九十年

一月一日起，亦

同。自中華民國

九十六年二月一

日起營業大客車

應裝設行車紀錄

器。並應檢附行

車紀錄器經定期

檢 測 合 格 之 證

明。 

十九、應查驗罐槽車之

罐 槽 體 檢 驗

（查）合格之有

效證明書。 

二十、裝載砂石、土方

之傾卸框式半拖

車及裝載砂石、

土方且總重量在

二十公噸以上之

傾 卸 框 式 大 貨

車，應依規定裝

設載重計，其實

施日期由交通部

另定之。 

二十一、裝載砂石、土

方之傾卸框式

大貨車及半拖

車，自中華民

國九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應

裝設合於規定

之轉彎及倒車

警報裝置。 

二十二、幼童專用車及

校車之車身左

右兩側與後方

車身標示之倒

三角形黃色部

分，自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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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九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應

使用合於規定

之反光識別材

料。 

二十三、幼童專用車之

車 身 各 部 規

格，應符合附

件 十 二 之 規

定。 

二十四、營業大客車應

檢附依法領有

公司、商業或

工廠登記證明

文件之合法汽

車修理業者出

具四個月內保

養 紀 錄 表

（卡），其保養

檢查項目如附

件十六。 

二十五、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一月

一日起，各類

車輛其所使用

輪胎之胎面未

磨損至中華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NS 1431 汽車

用 外 胎 （ 輪

胎 ） 標 準 或 

CNS 4959 卡客

車用翻修輪胎

標準所訂之任

一胎面磨耗指

示點。 

國九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應

使用合於規定

之反光識別材

料。 

二十三、幼童專用車之

車 身 各 部 規

格，應符合附

件 十 二 之 規

定。 

二十四、出廠年份逾十

年之營業大客

車，應檢附依

法領有公司、

商業或工廠登

記證明文件之

合法汽車修理

業者出具四個

月內保養紀錄

表（卡），其保

養檢查項目如

附件十六。 

二十五、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一月

一日起，各類

車輛其所使用

輪胎之胎面未

磨損至中華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NS 1431 汽車

用 外 胎 （ 輪

胎 ） 標 準 或 

CNS 4959 卡客

車用翻修輪胎

標準所訂之任

一胎面磨耗指

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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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之一附件十六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附件 

附件十六 營業大客車保養紀錄表 

車號：        保養時里程：         客運公司名稱：                 保養日期： 年 月 日 

保養系類 保養項目 
已完成保

養 
未達保養週期 附註 

引擎、冷
卻及潤滑
系 

機油、機油濾芯、冷卻系
統、冷卻水、皮帶及軸
承、其他原廠規定項目 

   

進排氣及
燃油系 

空氣濾芯、進氣歧管、排
氣歧管及消音器、渦輪增
壓器、廢氣控制及後處理
系統、燃油管路及柴油濾
芯、其他原廠規定項目 

   

轉向及傳
動系 

動力轉向系統、轉向節及
轉向臂、直 (橫 )拉桿及球
頭、傳動軸、離合器、差
速器、變速箱、其他原廠
規定項目 

   

煞車系 

煞車管路、煞車鼓(碟)及來
令片、手(駐車)煞車、煞車
總缸及分缸、儲氣筒及氣
壓表、輔助煞車系統、其
他原廠規定項目 

   

電系 

電瓶、啟動馬達、發電
機、全車燈光、雨刷、喇
叭、儀表及警示燈(器)、保
險絲(斷路器) 、其他原廠規
定項目 

   

懸吊系 

葉片彈簧組、避震器、空
氣懸吊裝置、扭力桿、其
他原廠規定項目 

   

輪軸系 

前軸及軸承、後軸及軸
承、後軸殼及螺帽、車輪
外觀、胎紋(深度)及使用年
限、車輪輪圈及螺栓、螺
帽、胎壓、其他原廠規定
項目 

   

空調系 

冷凝器、鼓風機、高低壓
開關、溫度開關、壓縮
機、冷媒、皮帶、其他原
廠規定項目 

   

電能驅動
系 

高壓電池、馬達、電力轉
換器、高壓電線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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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廠規定項目 

已依原廠

保養項目

及週期規

範完成保

養 

主管簽章 公司核章 

  

備註： 

1、 本表應由汽車修理業者，依原廠保養檢查項目及週期規範保養(含檢查)，在「已完成保

養」或「未達保養週期」欄位以「V」註記，並由汽車修理業者及業務主管簽證，且相

關定期保養檢查及維修紀錄應保存三年備查。 

2、 離島地區得以領有汽車修護技工執照或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證之現場技術人員，於公司

核章欄位簽證。 

3、 本表之保養項目，如由二以上廠商協力保養者，應分別製作，空調系部分得委由相關合

法業者辦理並單獨製作。 

4、 保養系類勾選未達保養週期者，應於附註欄位註記原廠規定應實施保養之週期，俾供檢

驗單位查核。 

5、 定期檢驗檢附四個月內之本表、維修清(工)單及汽車修理業相關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其

中本表及維修清(工)單應交由檢驗單位留存三年備查。 

 

修正說明： 

一、考量各大客車廠商係依油品等級、車輛規格、運輸型態、年行駛里程、車輛載重、駕駛

行為等因素規劃訂定適車適用途之保養週期，且各大客車廠商所訂保養週期及保養項目

有所差異，為尊重各大客車廠商之專業規劃，爰修正附件十六內容。 

二、依規則第三十九條之一規定，本表為營業大客車定期檢驗應檢附之資料，故配合條文規

定將表頭修正為「營業大客車保養紀錄表」。 

三、另配合需要實務增加「保養時里程」欄位，供技工填寫車輛保養時里程數，並將「車主

名稱」修正為「客運公司名稱」，避免混淆誤寫成人名。 

四、原「引擎及冷氣系統」、「底盤系統」、「車身及電氣系統」整併為「保養系類」。 

五、原「工作項目」修正為「保養項目」，「保養項目」內容列舉一些各廠牌大客車共有保養

項目，並於相關列舉項目後增列「其他原廠規定項目」，以利原廠依其所訂其他保養項

目及週期規範實施保養、檢查。 

六、原「檢查結果」、「工作紀錄」修改為「已完成保養」、「未達保養週期」，供保修人員勾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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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增「附註」供保修人員加註說明。 

八、原「引擎本體及潤滑」修改為「引擎、冷卻及潤滑系」，「保養項目」列舉「機油、機油

濾芯、冷卻系統、冷卻水、皮帶及軸承」。 

九、原「噴油正時及燃油」修改為「進排氣及燃油系」，「保養項目」列舉「空氣濾芯、進氣

歧管、排氣歧管及消音器、渦輪增壓器、廢氣控制及後處理系統、燃油管路及柴油濾

芯」。 

十、原「前輪及轉向系後輪及傳動系」修改為「轉向及傳動系」，「保養項目」列舉「動力轉

向系統、轉向節及轉向臂、直(橫)拉桿及球頭、傳動軸、離合器、差速器、變速箱」。 

十一、原煞車系之「保養項目」列舉「煞車管路、煞車鼓(碟)及來令片、手(駐車)煞車、煞

車總缸及分缸、儲氣筒及氣壓表、輔助煞車系統」。 

十二、原「一般電系」修改為「電系」，「保養項目」列舉「電瓶、啟動馬達、發電機、全車

燈光、雨刷、喇叭、儀表及警示燈(器)、保險絲(斷路器)」。 

十三、原「車架鋼板系」修改為「懸吊系」，「保養項目」列舉「葉片彈簧組、避震器、空氣

懸吊裝置、扭力桿」。 

十四、原「輪胎及注黃油」修改為「輪軸系」，「保養項目」列舉「前軸及軸承、後軸及軸

承、後軸殼及螺帽、車輪外觀、胎紋(深度) 及使用年限、車輪輪圈及螺栓、螺帽、胎

壓」。 

十五、原「冷氣系統」修改為「空調系」，「保養項目」列舉「冷凝器、鼓風機、高低壓開

關、溫度開關、壓縮機、冷媒、皮帶」。 

十六、原「車廂系」內容係屬大客車定期檢驗時，檢驗員檢驗項目，故刪除之。 

十七、電動車、油電混合車是汽車演進發展的趨勢，爰新增「電能驅動系」，「保養項目」列

舉「高壓電池、馬達、電力轉換器、高壓電線路」。 

十八、刪除「保養結果：完成□ 未完成□」，並依各大客車廠商所訂保養週期及保養項目，於

完成保養後，在「已完成保養」或「未達保養週期」欄位，填註「V」表示。 

十九、另「技工簽章及證號」欄位修正由汽車修理業者及業務主管於確認已依原廠保養項目

及週期保養、檢查後再簽證，並將原「公司簽章」修改為「公司核章」，明訂蓋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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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公司章。 

二十、原「備註」、「注意事項」整併為「備註」，內容依保養紀錄表所擬保養相關規定修改

為：1.本表應由汽車修理業者，依原廠保養檢查項目及週期規範保養(含檢查)，在

「已完成保養」或「未達保養週期」欄位以「V」註記，並由汽車修理業者及業務主

管簽證，且相關定期保養檢查及維修紀錄應保存三年備查。2.離島地區得以領有汽車

修護技工執照或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證之現場技術人員，於公司核章欄位簽證。3.本

表之保養項目，如由二以上廠商協力保養者，應分別製作，空調系部分得委由相關合

法業者辦理並單獨製作。4.保養系類勾選未達保養週期者，應於附註欄位註記原廠規

定應實施保養之週期，俾供檢驗單位查核。5.定期檢驗檢附四個月內之本表、維修清

(工)單及汽車修理業相關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其中本表及維修清(工)單應交由檢驗單

位留存三年備查。


